附件1
2023年度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办理人大建议政协提案的工作方案
202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落实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的发力之年，为认真做好2023年度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和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案办理工作，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全区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任务

2023年度自治区人民政府交由我局办理的自治区人大建议 件和政协提案件共29件。其中：由我局主办的共10件，协助办理的共19件。根据各处室、中心职责，研究制定了包抓重点人大建议政协提案任务分工表（附件2）及建议、提案办理任务分工表（附件3）。

二、办理步骤

（一）调研论证（2023年5月31日前）

承办处室确定承办人，针对建议提案内容中的具体意见和建议，组织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建议提案涉及内容现状。

（二）听取意见、办结协办件（2023年6月30日前）

承办人主动联系建议人或提案人，听取代表委员的意见与建议，准确掌握代表委员的意图，收集整理好征求意见电话记录等相关资料。协办件在6月30日前将协办意见反馈主办单位。

（三）沟通协商（2023年5月31日和8月15日前）

按照“办前了解意图、办中征求意见、办后跟踪回访”步骤, 采取电话邮件、上门走访、协商座谈、实地调研等方式, 认真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建议。每件建议提案办理沟通次数不应少于2次, 于2023年5月31日前完成第1次沟通, 于2023年8月15日前完成第2次沟通。重点建议提案办理要进行面商。沟通联系情况需及时填写《建议提案办理沟通联系卡》, 同时填写至网上办理系统, 作为自治区效能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依据。
（四）正式提交（2023年8月30日前）

承办人完成主办件答复意见，处室、单位负责人审核，分管领导签发，印制正式答复文件（见附件4、附件5格式），寄送建议人、提案人。同时，答复文件抄送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自治区政府督查室，送办公室留存5份；同时完成网上办理。

注：向建议人、提案人寄送复文时，要一并寄送征询意见表（附件7、附件8），此表由人大代表、提案者填写后及时收回。

（五）总结建档（2023年9月10日）

认真总结办理工作，撰写书面情况报告，收集提案办理相关资料档案，报送局办公室。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处室、中心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明确要求，落实责任，做到任务、人员、措施“三落实”。 

（二）加强沟通。承办处室做到“先协商，后答复”，主动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取得联系，虚心听取代表委员的意见和建议，通过面对面交流、征询意见等形式，做到办理沟通率100%。

（三）加强办理。提案建议在政策范围内有条件解决的，要集中力量尽快解决落实；因条件限制，暂时难以解决的，应制订计划，逐步解决；确实解决不了的，应实事求是地向建议和提案者耐心解答理由和原委。 

（四）严格期限。统一交办的建议提案，牵头处室、中心必须在8月30日前答复完毕。其中，主办件必须在8月30日前完成办理任务；协办件在6月30日前将协办意见反馈主办单位，局内协办处室、中心要将书面协办意见及时反馈牵头处室、中心。

（五）质量要求。各承办处室要改进工作作风，坚持开门办理，主动征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做到办前联系，办中沟通，办后回访，达到与建议提案人直接见面率100%，办结率100% 和满意率100%。

（六）加强督查。为切实加强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局办公室每月对办理情况进行通报，并依据《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考评办法》予以考评，考评结果纳入局年度效能目标考核范围之内。

附件2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领导包抓重点人大建议 政协提案任务分工表

	序号
	建议编号
	建议标题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牵头处室
	协办处室
	包抓领导

	1
	153
	关于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促进我区养老护理行业发展的提案
	医疗保障局
	民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健康委员会、财政厅
	待遇保障处
	医药服务管理处、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基金监管处、经办服务中心
	杨淑丽

	2
	398
	关于我区乡镇卫生院与县级医院就医报销比例的提案
	医疗保障局
	
	待遇保障处
	医药服务管理处
	任永忠

	3
	31
	关于将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费用逐步纳入医保报销的建议
	医疗保障局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医药服务管理处
	待遇保障处
	张  斌

	4
	110
	关于降低医疗救助起付线标准的提案
	医疗保障局
	民政厅
	待遇保障处
	基金监管处
	王晓光

	5
	249
	关于户籍在县上且常年未在县上居住人员征缴医疗保险的提案
	医疗保障局
	卫生健康委员会
	经办服务中心
	待遇保障处
	李长存


附件3

     2023年办理人大建议 政协提案任务分工表
	人大建议主办件

	序号
	建议编号
	建议标题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牵头处室
	协办处室
	备注

	1
	19
	关于将听力残疾人婚前和孕前基因检测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建议
	自治区医保局
	
	医药服务管理处
	待遇保障处
	

	2
	31
	关于将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费用逐步纳入医保报销的建议
	自治区医保局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医药服务管理处
	待遇保障处
	

	3
	143
	关于将9-14周岁女童接种国产二价HPV疫苗纳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建议 
	自治区医保局
	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医药服务管理处
	
	

	人大建议协办件

	序号
	建议编号
	建议标题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牵头处室
	协办处室
	备注

	1
	7
	关于进一步健全健康体系的建议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医保局
	医药服务管理处
	
	

	2
	16
	关于完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救治救助的建议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医保局
	待遇保障处
	医药服务管理处、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
	

	3
	42
	关于增加基层医疗机构医保报销药品种类的建议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医保局
	医药服务管理处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
	


	政协提案主办件

	序号
	提案编号
	提案标题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牵头处室
	协办处室
	备注

	1
	47
	关于将急危重症患者急诊科抢救检查费用纳入医保报销的提案
	医疗保障局
	
	待遇保障处
	
	

	2
	110
	关于降低医疗救助起付线标准的提案
	医疗保障局
	民政厅
	待遇保障处
	基金监管处
	

	3
	153
	关于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促进我区养老护理行业发展的提案
	医疗保障局
	民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健康委员会、财政厅
	待遇保障处
	医药服务管理处、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基金监管处、经办服务中心
	

	4
	249
	关于户籍在县上且常年未在县上居住人员征缴医疗保险的提案
	医疗保障局
	卫生健康委员会
	经办服务中心
	待遇保障处
	

	5
	398
	关于我区乡镇卫生院与县级医院就医报销比例的提案
	医疗保障局
	
	待遇保障处
	医药服务管理处
	

	6
	509
	关于将过敏性鼻炎治疗纳入到特殊慢性病报销范围的提案
	医疗保障局
	
	待遇保障处
	医药服务管理处
	

	7
	538
	关于将听力残疾人婚前和孕前基因检测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提案
	医疗保障局
	卫生健康委员会、残联
	医药服务管理处
	待遇保障处
	


	政协提案协办件

	序号
	提案编号
	提案标题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牵头处室
	协办处室
	备注

	1
	48
	关于开展全区农村55-65岁人群免费健康体检的提案
	卫生健康委员会
	财政厅、医疗保障局
	待遇保障处
	
	

	2
	50
	关于提升全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案
	卫生健康委员会
	教育厅、医疗保障局
	医药服务管理处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
	

	3
	54
	关于鼓励生育的提案
	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保障局
	待遇保障处
	
	

	4
	61
	关于强化学前教育保障促进普及普惠发展的提案
	教育厅
	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经办服务中心
	
	

	5
	90
	关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公立医院改革的提案
	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编办、医疗保障局
	医药服务管理处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
	

	6
	97
	关于加快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展改革委、医疗保障局、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
	基金监管处
	

	7
	170
	关于后疫情时代加强公立医院运行保障力度的提案
	卫生健康委员会
	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疗保障局
	基金监管处
	医药服务管理处、经办服务中心
	

	8
	228
	关于建立完善民间中医传承体制机制的提案
	卫生健康委员会
	文化和旅游厅、医疗保障局、编办
	医药服务管理处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
	

	9
	285
	关于规范社会零售药店管理的提案
	药品监督管理局
	医疗保障局、市场监管厅、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
	医药服务管理处、基金监管处、监控信息中心
	

	10
	287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卫生健康委员会
	银川市人民政府、医疗保障局、税务局、发展改革委
	医药服务管理处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办公室（信建办）
	

	11
	314
	关于加大我区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力度的提案
	民政厅
	医疗保障局
	待遇保障处
	基金监管处
	

	12
	337
	关于加强银发工作打造“康养安宁”金名片的提案
	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保障局、民政厅
	待遇保障处
	
	

	13
	342
	关于打通困难残疾“两项补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共享的提案
	民政厅
	财政厅、医疗保障局、残联、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办服务中心
	办公室（信建办）
	

	14
	385
	关于解决我区城市紧密医联体改革瓶颈问题的提案
	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保障局
	医药服务管理处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基金监管处、经办服务中心、办公室（信建办）
	

	15
	390
	关于加快推动我区“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卫生健康委员会
	税务局、医疗保障局、发展改革委、银川市人民政府、中卫市人民政府
	医药服务管理处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办公室（信建办）
	

	16
	498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救治救助的提案
	卫生健康委员会
	司法厅、财政厅、残联、政法委、公安厅、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民政厅、教育厅
	待遇保障处
	医药服务管理处、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
	


附件4

建议提案答复的函（格式）
[办复情况标记]
[公开属性标记]
宁夏回族自治区××厅（局、委、办）
————————————————————————————
××〔2023〕×号
关于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号建议（提案）

答复的函

×××代表（提案者）：
您提出的《关于××××××××××××的建议（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加盖印章）
×××厅（局、委、办）
2023年×月×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 

抄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
附件5

建议提案协办意见的函（格式）

[办复情况标记]
[公开属性标记]
宁夏回族自治区××厅（局、委、办）
———————————————————————————
××〔2023〕×号
关于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号建议（提案）

协办意见的函

×××（主办单位）：
现就×××代表（提案者）提出的《关于×××的建议（提案）》，提出如下协办意见：
（加盖印章）
×××厅（局、委、办）
2023年×月×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 

抄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
附件6
建议提案当面办理沟通联系卡

	代表委员
	 
	建议提案编号
	 

	建议提案标题
	

	主办单位
	 
	沟 通 人
	 

	沟通时间
	 
	沟通地点
	 

	沟通交流内容
	 

	代表委员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注：1.提倡主办单位在建议提案办理期间，当面与代表委员就建议提案内容、目的和办理方式、预期结果等进行直接沟通交流；

2.建议提案办理答复结束后，主办单位将此表随办理复文反馈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
附件7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

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编   号
	 

	案   由
	 

	承办单位
	 

	领衔代表
及 电 话
	 
	 

	一、对办理态度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二、对办理结果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三、有何进一步的意见和建议
签名（盖章）：
 2023年   月   日 


附件8

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案

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编   号
	 

	案   由
	 

	承办单位
	 

	提 案 者
及 电 话
	 
	 

	一、对办理态度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二、对办理结果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三、有何进一步的意见和建议
签名（盖章）

202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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